
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流程图申请人申请
递交所在地县级粮食局
审查
审核机关受理，出具书面凭证；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进行实地核查
受理

办结
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决定
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，颁发粮食收购许可证
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者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
承办机构：审批科
服务电话：0566-5181092
承诺期限：1个工作日（不含修改文本、公示时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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